	附件2                         2010年泉州市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创建申报工作计划表

	时间进度
	工作开展内容
	责任单位

	2010年1月上旬—2010年3月上旬
	市地震局、市教育局下文至各地办，要求各地办根据省地震局和省教育厅创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的暂行办法的要求，启动本县（市、区） 创建2011年全省防震减灾示范学校的工作,对本辖区内条件较好学校进行前期调查摸底。市地震局将会在“防震减灾信息化管理系统”中开设专题，跟踪本次创建工作全过程。
	市教育局、市地震局、各县(市、区)教育局及地震办

	2010年3月中旬
	市地震局与市教育局就新一轮创建工作方案和计划进行讨论，联合下文至各县（市、区）教育部门及地震部门，要求各县（市、区）推荐1-2所校舍条件好，师资力量强的学校，作为候选对象。
	市教育局、市地震局、各县(市、区)教育局及地震办

	2010年3月下旬

—2010年4月中旬
	市地震局与市教育局组织人员对各县（市、区）推荐的初选对象学校进行实地考察，并挑选出较为符合创建要求的学校，作为2011年全省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的创建学校。
	市教育局、市地震局

	2010年4月-6月
	举办一次以“防震减灾科普知识”为内容的主题班会视频竞赛活动。
	市教育局、市地震局

	2010年5月

—2010年9月


	根据省地震局和省教育厅创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的暂行办法的要求，指导各创建学校开展创建工作，并重点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1、由市地震局收集整理防震减灾知识的相关素材，协同市教育局及创建学校，成立编委会，编排防震减灾知识教材电子版供各县（市区）下载。学校按要求，将防震减灾教育课程正式列入创建学校正常的教学任务中。

2、在创建学校里挑选一批地理科任教师，通过市地震局培训，使他们具备有较为丰富的地震科普知识。并通过他们，组织开展针对全市示范学校负责地震科普宣传工作的教师的培训工作。

3、学校要积极开辟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栏版，建立地震科普网站。并成立课外兴趣小组，多方面开展课余地震科普学习活动，养成学习防震减灾知识的良好氛围。

4、全面落实各创建学校的应急预案及疏散方案的制定工作，并确保申报候选学校师生都能熟悉应急预案和疏散方案的内容。并做到在每学年里必须至少开展1-2次的疏散演练，以增强师生的应急避险能力。
	市教育局、市地震局、各县(市、区)教育局及地震办

	2010年10月
	市地震局和市教育局检查评估组到创建学校实地考察创建工作，对于基本达到创建要求的，但部分工作有待改善提高的，市地震局和市教育局将指导其进行整改。对于没有达到基本创建要求的，将退回重新整改。
	市教育局、市地震局

	2010年12月
	根据整改后的情况，市地震局和市教育局确定2011年全省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的申报名单，并组织申报材料，上报省地震局及省教育厅。
	市教育局、市地震局


